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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宁波点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XXXXXXX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宁波点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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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水系统分质分流智能排口装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排水系统分质分流智能排口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型号规格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排水系统以雨水（或满足排放标准的其他排水）、污水分质分流为目标的智能排口装置

的设计、生产与安装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27.2 低压电气设备的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二部分:测量系统和试验设备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排口 Intelligent Drainage Outlet

能够根据水质或者水量变化，具有排水自动化分流控制功能的城市排水管线排水口及其附属设施的总称。

主要由分流池、水泵、管道、智能控制箱（部件、电气控制、外壳、数据采集传输仪）及控制软件等组成。

3.2 分流池 triage pool

指具备调蓄能力和污水一级处理效果的二格式构筑物。在其内部应当安装排污用的水泵及管线，上部可安

装智能控制箱，含有三个水体出入口，分别为入水口、污水出水口、雨水出水口。

4 要求

4.1 设计方案

4.1.1 根据用户情况设计分流池、水泵、管道、智能控制箱（部件、电气控制、外壳、数据采集传输仪）及

控制软件等组成构件的技术参数，并绘制设计图纸。

4.2 外观

4.2.1 产品外观应整洁美观，颜色和谐。

4.2.2 各种标牌应清晰、耐久。产品铭牌宜固定在装置的明显位置，并应平整牢固、不歪斜。

4.2.3 喷漆件表面应平整、色泽均匀，主要易见部位无明显裂缝、流漆、起泡以及磕碰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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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产品外观应无污渍、锈斑，无明显伤痕等缺陷。

4.2.5 外露旋转件应具有防护罩，单向旋转的电动机应标注旋转方向在电动机护罩上。

4.3 部件

应具有液位计、雨雪变送器及水质传感器等仪表，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a）液位计应选用压力式，量程应达到 0～10m、分辨率应达到 0.01、精度应达到 0.5%F.S.；

b）雨雪变送器应具有监测晴雨天的功能；

c）智能排口应根据来水特征配置一种或多种水质监测传感器，作为特征指示性水质指标，用于对来水水

质进行检测，以作为排水分流的判断依据。要求传感器的量程涵盖所安装排口的水质正常波动范围，且精度不

小于 2%F.S。典型的生活污水与雨水分质分流智能排口装置可选择氨氮传感器、化学需氧量传感器、pH传感

器、电导率传感器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pH 、化学需氧量、氨氮、电导率等可选传感器（仪表）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4.4 额定流量

对于旧排口的改造，城市排水系统分质分流智能排口装置的额定流量原则上不低于改造前排口对于雨水和

污水的排放能力；对于新建与改建排口，进行智能排口装置安装设计，要求其排水能力需满足市政排水系统设

计相关要求，即不低于对应接入管管径可达到的重力流情况下的最大排水流量。

4.5 控制要求

4.4.1 城市排水系统分质分流智能排口装置应设有两个出水口——污水出水口和雨水出水口，其中污水出水

口应与城镇污水管网连接，雨水出水口应与市政雨水管网连接；对于直排入河湖的排口，直接与受纳水体连接。

同时应具备水质、液位、天气晴雨变化等环境要素的监测功能。

4.4.2 当分流池内水位低于设定值时，两个出水口均关闭。当分流池内水位高于设定值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排放限值应符合标准：

a）来水某一项指示性水质指标超过污水管网纳管要求（即 GB/T 31962）时，应开启污水出水口，关闭

雨水出水口，同时应开启报警功能。

b）来水所有指示性水质指标均达到污水管网排放要求（即 GB/T 31962），且超过市政雨水管网与受纳

水体水质要求（即 GB 3838）限值时，应开启污水出水口，关闭雨水出水口，关闭报警功能。

c）来水所有指示性水质指标均满足市政雨水管网与受纳水体水质要求（即 GB 3838）时，应开启雨水

出水口，关闭污水出水口。

4.4.3 城市排水系统分质分流智能排口装置应具有远程控制软件进行实时在线控制功能。

a）排口的液位设定值、水质的排放限值等参数应可根据实际运行需要进行个性化设定。

b）对于分流后的污水出口和雨水出口的排放水量具有智能统计功能，对于污水出口的典型污染物排放

通量，即雨水口污染排放的截污量具有估算功能，估算方法应通过实测方式验证，并可对估算方法进行订正优

化。

4.6 电气安全

4.6.1 控制箱箱体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GB 4208-2017中的 IP55。

4.6.2 绝缘电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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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执行绝缘电阻试验时，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间施加直流 500V电压时测得的绝缘电阻不应小

于 1MΩ。绝缘电阻试验可以在整台电气设备的单独部件上进行。

4.6.3 耐压试验

a)当执行耐压试验时，应使用符合 GB/T 17627.2-1998要求的设备。

b)试验电压的标称频率为 50Hz或 60Hz。最大试验电压具有两倍的电气设备额定电源电压值或 1000V，取

其中的较大者。

c)最大试验电压应施加在动力电路导线或保护联结电路之间近似 1s时间。如果未出现击穿放电则满足要

求。不适宜经受试验电压的元件和器件在试验期间断开。已按照某产品标准进行过耐压试验的元件和器件在试

验期间可以断开。

5 试验方法

5.1 设计方案

目测或检查设计图纸。

5.2 部件质量

检查部件合格证或由生产厂家提供检验报告。

5.3 额定流量

关闭雨水出水口并完全开启污水出水口，将水泵达到额定排量，测试时间为 1min，记录污水出水口排出的

水量 Vi，测试三次，取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按式（1）计算污水出水口流量Q ：

3/)t/t/t/( 332211 VVVQ  …………………………………(1)

式中：Q ——污水出水口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Vi——污水出水口排出的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ti——测试时间，单位为小时（h）。

产品测试时，Q 应不小于本标准 4.3中额定流量的要求。

5.4 控制要求

根据所配置的特征指示性水质传感器，进行水质控制逻辑的功能验证性试验。以水质指示性指标是氨氮的

情况为例，应进行以下试验：

a）将氨氮传感器置于氨氮浓度 2 mg/L的溶液中（根据受纳水体水质要求按 GB 3838进行取值，本例中受

纳水体为 V类水，氨氮浓度应不高于 2 mg/L），缓慢升高分流池的水位，观察水位超过水位设定值的过程中

开启雨水出水口，关闭污水出水口是否符合要求。

b）将氨氮传感器置于氨氮浓度为 3 mg/L的溶液中（超过受纳水体水质标准 GB 3838V类水质 2 mg/L要

求，但是符合污水管网排放标准 GB/T 31962的取值不高于 25 mg/L要求），缓慢升高分流池的水位，观察水

位超过水位设定值的过程中开启污水出水口，关闭雨水出水口，关闭报警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c）将氨氮传感器置于氨氮浓度为 25 mg/L 的溶液中，并将氨氮的排放限值设定为 25 mg/L（根据污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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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排放标准 GB/T 31962的临界值设定）。缓慢升高分流池的水位，观察水位超过水位设定值的过程中开启污

水出水口，关闭雨水出水口，关闭报警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d）将氨氮传感器置于氨氮浓度为 26 mg/L的溶液中，并将氨氮的排放限值设定为 25 mg/L（根据污水管

网排放标准 GB/T 31962的临界值设定）。缓慢升高分流池的水位，观察水位超过水位设定值的过程中开启污

水出水口，关闭雨水出水口，同时应开启报警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对于其他水质指示性指标采用类似方法验证。对于同时配置多个水质指示性指标传感器时，应逐一验证。

5.5 电气安全

IP等级的试验方法按 GB 4208-2017第 13条、第 14条的要求进行。绝缘电阻试验和耐压试验的试验方法

按 GB 5226.1-2008的要求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为逐台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1。

6.3 型式检验

6.3.1 型式检验应从检验合格产品中抽取 1套，检验项目见表 1。
表 1 检验项目及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设计方案 4.1 5.1 √ √

2 部件 4.3 5.2 √ √

3 额定流量 4.4 5.3 √ √

4 控制要求 4.5 5.4 - √

5 电气安全 4.6 5.5 √ √

6.3.2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定型鉴定；

b)产品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时；

c)正常生产中，每三年进行一次；

d)停产两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的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4 判定规则

6.4.1 产品经检验符合标准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6.4.2 若抽查的样品有不合格项，应加倍抽样，对各项目进行复检，若复检结果为全部合格，则仍可判定该批

产品合格。

6.4.3 若复检产品中，仍有一台的任意一项出现不合格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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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城市排水系统分质分流智能排口装置应在明显部位设置产品标牌，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7.2 包装

7.2.1 包装型式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7.2.2 设备出厂包装时，所有接头、管口、法兰面应全部封住。

7.2.3 装箱前，所有的仪器、仪表等易损件应加以保护。

7.2.4 包装箱外应有收发货标志和储运标志，并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3 运输

城市排水系统分质分流智能排口装置应轻装轻卸，不得摔碰，避免分流池（如有）和智能控制箱等受到挤

压及碰撞，并注意防潮、防晒和防火等。

7.4 贮存

7.4.1 电气控制装置及仪表等物品，应防尘、防水和防潮。

7.4.2 分流池成品应在洁净的空间内存放，并避免挤压和碰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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